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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FPIC 並不僅僅是關於做決定或參與的程序
性權利。它與原住民族過去被剝奪與取消
的歷史息息相關，並且是原住民族自決權
的重要㇐環。

• 已內國法化之兩公約
• 以原基法第四條基本原則(族群平等地位、
自主發展)體系性解釋第二十㇐條諮商同意

諮商同意：自決權的概念



諮商同意的法理



• FPIC 中的「C」不能被簡化
為只是同意、簽訂契約的簡
單概念。而應被視為㇐種尊
重原住民族自決自治的社會
過程。

• 同意涉及到㇐個深刻、複雜
的「政治表達及參與過程」
，原住民族必须對這㇐過程
有很大的「控制權」，才可
稱為自決權真正得到尊重。

判斷標準：政治表達
及參與過程的控制權



• 規範實踐過程背離了規範核心理念與目標
• 廠商往往忽視或忽略FPIC是與自決有關的更廣泛議程的㇐
部分。即使他們認真看待FPIC，他們的版本也只注重結果
。在他們看來，FPIC更像是㇐個商業過程，而非「治理」
過程。在這個版本中，同意只不過是㇐個簡單的「贊成」
或「反對」投票，再加上㇐些正式的步驟。

• 到最後，「否決」並不是真正的「否決」，而是邀請你回
來提出另㇐個方案。如此看待FPIC中的「C」，忽略了原住
民族有權集體決定他们想要追求的未来這㇐事實。

規範偏離：失去自決權的被動同意



• 廠商和部落應提前商定諮商同意實踐計劃(關係、方法、制度)，
概述何謂「同意」，並界定協商的「程序和協議內容」。

• 關係: 此協商過程應將原住民族視為專案的合作夥伴，而不僅僅
是利益相關者。

• 制度: 該計畫涉及與傳統決策結構的連結性，使其形成當代治理
的架構。

• 方法: 強調部落發展的觀點，這包括界定受益人和增強部落內的
集體能動力與社會資本。

• 方法: 適當處理廠商擁有單方面權力所可能的風險，評估計畫與
協商潛在的影響，並做出相應的措施。

規範回歸--廠商應遵循的規則



• 國家的重新參與主要是恢
復和復原原住民族自己的
決策和代表機構，使這些
傳統具有當代的實踐性。

• 為了確保這㇐點，應該實
施第三方審查制度。每當
項目提案者聲稱原住民族
部落已給予同意時，就會
啟動此審查程序。

• 其形式可以是圓桌會議、
委員會監督或單㇐專門機
構審核。

規範回歸
--缺席國
家必須進
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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